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5), 2093-209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284   

文章引用: 王梓豪. 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J]. 争议解决, 2023, 9(5): 2093-2098.  
DOI: 10.12677/ds.2023.95284 

 
 

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王梓豪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4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4日 

 
 

 
摘  要 

从《合同法》时期到《民法典》时代，免责的债务承担制度都是实践中一项重要制度，在债务人与承担

人缔结债务承担的合同时，认定合同的利益第三人合同性质，在债权人同意前，债务承担合同已经对债

务人和承担人产生效力；债权人同意后，允许承担人援引原因关系的抗辩对抗债权人；若债权人拒绝，

合同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在债权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的合同时，肯定债务人可以拒绝发生免责

的债务承担效果，经债务人拒绝后，债务承担合同尚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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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for exempted debt assump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system in practice both under 
the Contract Law and the Civil Code. When the debtor and the assuming person conclude the con-
tract on debt assumption, if the contractual nature for the interest of third parties under the con-
tract is recognized, prior to the creditor’s consent, the contract on the debt assumption has al-
ready produced the effect on the debtor and the assuming person; following the creditor’s consent, 
the assuming person is allowed to invoke the 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to defenses against the 
creditor; and in case of the creditor’s refusal, the contract is still in effect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ssumption. When the creditor and the assuming person conclude the contract on the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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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 if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debtor may refuse the effects of the exempted debt as-
sumption, upon such refusal, the contract on the debt assumption is still in effect for an accession 
to the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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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颁布，《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条对原《合

同法》第八十四条所规定的免责的债务承担进行修改，完善了关于债权人同意的规定。债务承担可以分

为两类：免责的债务承担，即原债务人将全部债务移转于他人，原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称为“免责的

债务承担”，以下简称债务承担；并存的债务承担，即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

也称“债务加入”[1]。 
债务承担的方式有三种：第一，债务人与承担人达成债务承担的合同，此种合同须经债权人同意才

能发生效力；第二，承担人与债权人达成债务承担的合同；第三，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共同订立第

三人承担的合同[2]。在其中两种方式下，因为缺少了债务人或债权人的意思，实践中出现争议。 
就债权人同意前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吉林市冀东伟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与吉林市中百利呈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里，二审法院则认为债权人同意仅为债务转移对其自身发生效力的要件，该要

件之缺失并不足以否定债务转移协议在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拘束力 1。而在“吴秀风与韦宗明、韦冰成

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认为债权人同意是债务转移协议的生效要件，在未取得债权人同意时，协议处

于效力待定状态 2。就债权人拒绝后合同的效力问题，“蒋兴平与陈彬民间借贷纠纷案”、“王天江诉许

仁合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均认为债权人的拒绝会使得债务承担合同无效 3；而“龙建海诉邱树华股权转

让纠纷案”与“周泉、周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则均认可债务转移合同仍在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具有

效力，只是认为义务内容有所不同 4。笔者认为，实践中出现这些争议，正是因为对债务承担合同的性质

认定存在争议。本文从债务人和承担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的性质入手，结合原因关系的抗辩问题进行

一个梳理，最后在承担人和债权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中对债务人拒绝权问题进行讨论。 

2. 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 

(一) 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合同的性质 
明确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合同所发生的债务承担的性质，在不同学说下主要会导致三方面

的区别，一是债权人同意前，合同的效力如何；二是承担人能否主张债务承担合同的原因关系的抗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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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吉林市中百利呈建设工程有限与吉林市中百利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终 470 号

民事判决书。 
2参见吴秀风与韦宗明、韦冰成买卖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 460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蒋兴平与陈彬民间借贷纠纷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 0602 民初 3429 号民事判决书；王天江诉许仁合债务

转移合同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申字第 628 号申请民事裁定书。 
4 参见龙建海、邱树华股权转让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 529 号民事判决书；周泉、周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民初 4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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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债权人；三是在免责的债务承担被债权人承担拒绝后，对于债务人和承担人是否发生履行承担的效

果。 
1) 学说争鸣 
在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德国及台湾地区，以“债权处分说”为通说观点[3]。所谓“债权处分说”，

此时的债务承担因无权处分而效力待定，认为债务承担是一种准物权行为，将债权人的同意看作是对无

权处分的追认。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说。该说认为，债务承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合同，原债务人和承

担人实际上是为债权人设立了一个可直接请求承担人履行债务的权利[3]。 
代理说。该说认为债务承担是原债务人作为无权代理人代理债权人所为的代理行为，须经债权人承

担方生效力[3]。 
2) 学说评析 
代理说因为存在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在我国欠缺规范支持，尚不足采。 
比较有力的债权处分说在我国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解释。首先，《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条所用的文

义是债务的转移，用此来解释为处分债权不免存在困难。债务人转移其债务，并非处理债权人的债权，

债务的转移之所以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并非是由于这种转让涉及对他人债权的处分，而是因为债务

作为一种义务乃是债务人必须履行的，且义务的履行直接关系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为保护债权人的债

权，因此有必要经债权人同意[4]。其次，规范支持不足，难以在现行有效的规则内解释出来物权行为无

权处分效力待定的规则。最后，债务是否可以作为处分的客体，债务属于消极财产，债务人只有履行其

债务的义务，没有处分其债务的权利[5]。 
笔者认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在当前体系下更具解释力。除了第三人利益合同说没有上面的问题外，

第三人合同说不必受到无因性的影响，债务承担的无因性会在实践中造成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诉累的

问题[6]。 
(二) 原因关系的抗辩问题 
承担人成为新的债务人后，可以援用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因为债务承担并未改变债的同一性，

因此学理上并无争议，在《民法典》中也有明确规定。但承担人是否可以主张其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原因

关系发生的事由对抗债权人，这点在存在争议，否定说以德国民法以及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以及相应

学理为支持和解释[3]，学理上亦有肯定说的学者主张[7]。德台地区之所以持否定说，主要是基于处分行

为的无因性所推理的结论。 
对此，笔者认为，若采利益第三人合同说下，承担人则可以援用其与原债务人之间的抗辩对抗债权

人，并非会极端不合理，分析如下。 
就抗辩权而言，以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为例，通说认为，承担人不能对债权人提起其对于债务人

的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因为承担人和债权人之间不存在双务合同的牵连关系[8]。试举一案例，承担

人甲向债务人购马一匹，约定承担乙对债权人丙的债务来代替马之价金给付。否定说认为，若承认可以

援用原因关系之抗辩权，则若乙不履行交付马的义务，甲就可以援用履行抗辩权对抗债权人丙来拒绝履

行债务，此时债权人实现权利发生困难[9]。笔者认为，除了牵连关系的缺失外，甲并无可主张的履行抗

辩权，若债权人未同意免责的债务承担，自无向承担人主张权利的可能；若债权人同意，承担人实际上

已经完成了其对债务人原因关系中的义务，即负担对方的债务，即便债务人不履行原因关系中的义务，

承担人也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并无履行抗辩权产生的余地。 
就狭义的抗辩而言，以原因关系自始无效、被撤销以及解除的情形作讨论。当原因关系自始无效或

被撤销，笔者认为存在两种状态值得区分，即承担人已经履行债务和尚未履行债务。在承担人尚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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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情形下，仅仅是权利义务构建，因此直接按照未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处理，即实际的债务人最后

依然是原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也并无损害；在承担人履行其承担的债务情形下，如在上述例子中，承担

人甲履行了对债权人丙的债务后，发现买马的合同自始无效或被撤销，若严格按照债权债务状态处理，

债权人丙不仅要对承担人甲负担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还要再向原债务人乙主张权利，原债务人与承担

人之间尚可能存在相互的返还义务，因此在原因关系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下，往往是由于债务承担合同当

事人的缘由，不应让债权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承担人已经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债权人也没有获得超出的

利益，所以返还义务应当限制在债务人和承担人之间，承担人主张不当得利的对象应当是债务人(得利为

债务人义务的免除)，就法理上的建构笔者认为或可参考表见法理来实现。在解除情形下，但就原因关系

解除和撤销对免责债务承担合同的影响，笔者认为并无本质差异，仍应按照债务是否已经履行进行区分

处理。 
市场行为本身就是风险和收益并存。免责的债务承担需要债权人的同意，本身就已经是对于债权人

的保护，债权人往往基于对承担人的资力的信任而予以同意，因此承担相应的抗辩风险也存在合理性，

所以这实际上需要债权人做一个理性判断，对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比较，做出决定，即便免责的债务承

担最终因原因关系效力的问题而受到影响，在债务尚未履行前，也仅仅是回到最初的权利义务状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采利益第三人合同说下，允许承担人援引其对债务人原因关系的抗辩对抗

债权人，并不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害，经过上述分析，承担人也仅仅只能在债务履行前援

引对抗，并不会造成债务履行后的法律关系趋向复杂的情形。 
(三) 债权人拒绝后合同的效力 
债务人和第三人缔结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债权人表示明确拒绝或催告后合理期间内未作出任何

明确表示，此时债务承担合同效力如何？ 
比较法上，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415 条，当债权人对债务人和承担人之间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

明确拒绝后，“债务承担未发生”；但并非是所有未被同意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均不发生过效力，在是否

同意不明时，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10]。在台湾地区，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 302 条，债权人拒绝同

意的，债务人或承担人得撤销承担契约。即原则上承认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在债权人

拒绝后仍在债务人和承担人之间产生履行承担的效果，只是赋予债务人和承担人撤销权。所谓履行承担，

是指承担人与债务人之间达成的，使债务人有权请求承担人向债务人的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合同，在此情

形下，债务人依然对债权人负担债务，债权人对承担人并不享有债权，因此不能直接请求履行；而履行

承担人的履行，对于债权人而言，只是一种第三人清偿[5]。 
结合前述的学理定性，应当肯定债务人与承担人之间订立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在债权人拒绝后，债务

人与承担人之间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力，由于我国没有明文规定，不能赋予债务人或债务人撤销权。理

由如下：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如果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债务转移合同未

征得债权人同意，则此时可以认为是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而非债务移转，债务人仍负有向债权人履行

的义务，债权人仍有权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但不能请求第三人履行债务。”[11]根据立法解释的“可

以认为是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表述，至少没否定产生履行承担效果的可能。 
第二，若认为债务承担为特殊的利益第三人合同，未得到债权人同意，并不因此影响原本合同的效

力，只是不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的效果，在债务人与承担人之间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符合当前法律和

学理对利益第三人合同的规定和判断。 
第三，发生履行承担并不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承担人而言，承担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是

负担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拒绝后负担的债务是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的债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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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债务虽然难谓具有同一性，但对于承担人而言，清偿内容是相同的；就债务人而言，其订立合同时的

真实意思是通过让承担人负担债务使自己脱离债务，债权人拒绝后，使其尚享有一个债权，该债权的实

现结果是使自己负担的债务消灭，就目标而言，也可认为是债权人的意思范围内。 
综上分析，就债务人和承担人所缔结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即便未得到债权人的同意，也应肯定

其在债务人和承担人之间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 

3. 承担人与债权人缔结的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 

免责的债务承担还可依照承担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承担合同而发生，此前已述。但在此情形下，

是否需要债务人的同意，抑或是债务人的拒绝是否阻止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发生效力？ 
(一) 债务人拒绝权 
在讨论债务人拒绝权是否存在前，笔者认为应当先探讨一下债务人拒绝权的效力。在此前学说探讨

中，讨论的是债务人对债务承担合同的反对是否会导致债务承担合同无效。否定说的观点认为，即便认

可债务人的拒绝导致债务承担合同无效，债权人和承担人自可借助第三人清偿制度使债务消灭，使得债

务人的拒绝失去意义，因此没有赋予债务人拒绝权的必要[12]。笔者认为，债务人拒绝导致合同消灭实际

上是将第三人清偿制度中债务人的拒绝与免责债务承担中债务人的拒绝相混淆。第三人清偿制度中，债

务人拒绝，其拒绝内容是拒绝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而使得债务消灭；债务承担制度中，债务人拒绝的

内容是拒绝因第三人代替我承担债务而使债务人脱离债务。债务承担下，债务人拒绝仅导致不发生债务

承担效果，就债权人和承担人之间债务承担合同，尚可能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认

为债务人拒绝免责的债务承担后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实际上是认为在债务加入中，债务人原则上并无

拒绝的权利，这是基于债务加入的原理和债务人利益的判断，我国的债务加入规则不需要给予债务人以

异议权。 
就利益状态而言，对于债务人，经由其选择而不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效果，自然需要尊重其意思；

对于债权人，此时存在两个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保障其债权实现，难谓有不利可言；对于承担人，与债务

人共同负担债务比其独自负担债务责任更轻，也无额外不利。 
就债务承担合同意思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此时发生并存的债务承担，并未超出债权人和承担人原

有的意思范围，但债权人和承担人事先约定若债务人拒绝即无效除外。 
就支持债务人拒绝权的理由来看，往往是由于债务人对于履行债务本身具有某些特殊利益，如训练

自己团队的专业能力、维持商业声誉等，因此对债务人而言其拒绝的最大意义在于维持债务存在，并非

否定整个债务承担合同的效力，至于能否反对经由第三人清偿使其债务消灭(或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属

于第三人清偿中债务人能否拒绝的问题，并非免责的债务承担中的能否拒绝的问题。 
综上，笔者认为，若要讨论是否应当赋予债务人拒绝的权利，首先应当认识到债务人拒绝仅使得其

债务不因此而免除，债权人和承担人之间仍可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 
(二) 债务人拒绝权的规范支持 
在前述结论下，重新审视是否应当认可债务人拒绝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与债务免除制度产生一

定体系效应。 
债务免除是指债权人抛弃自己的债权而使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单方行为。就债务免除的性质，原《合

同法》第 105 条所采的是单方法律行为说，《民法典》第 575 条改采修正的单方法律行为说，通过赋予

债务人拒绝权，使其最终的自主决定权得到了保障。赋予债务人拒绝权的理由有：一是任何人都应当对

恩惠具有拒绝的可能，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免除还会影响到债务人的利益。债务免除与免责的债务承

担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制度，但在对债务人的效力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以债务人均脱离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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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果，有所不同的是，在债务免除场合，债务人往往并不因此对第三人负担债务，而在债务承担场合，

发生债务承担后根据基础关系判断债务人是否对第三人负担债务，就此而言，债务承担和债务免除似而

不同，但是否可以基于此否定免责的债务承担中债务人的拒绝权？笔者认为，在债务承担中，对于债务

人而言，其并不会因免责的债务承担的发生负有超出其原有债务的负担，如果认为债务免除是免除了债

务人的负担，那么免责的债务承担即为减轻负担，两者在减负的质上并无不同，而是量的区别，根据相

同事物应作相同评价的原则，债务免除赋予债务人拒绝权的理由对免责的债务承担依然适用。 
结合立法的态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编释义》，“债务转移合同也有可能是债权人和第三

人之间签订的。此时，该合同一般情况下对债务人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债务人对此不存在利

益的情形。甚至债务人有合理的理由要求履行债务。……因此，该类债务转移合同至少应当通知债务人，

债务人应当能够拒绝债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债务转移合同对其发生效力。”由此可以看出立法的态

度是支持债务人的拒绝权。 

4. 结语 

免责的债务承担被现代商业实践所需要，该制度涉及三方利益，但实践中往往存在大量非三方缔结

的债务承担合同。 
在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的合同，认定合同为特殊的利益第三人合同，经债权人同意后，承担人可以

援引债务承担合同以及原因关系的抗辩，但法律关系需要结合债务是否已经因承担人履行消灭而有不同；

债权人拒绝同意债务承担时，若无相反约定，债务承担合同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 
在债权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合同，认为债务人原则上有拒绝的权利，债务人拒绝后，不发生免

责的债务承担的效果，但若无相反约定，可以认为债务承担的合同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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